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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管理及運用要點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期集中本縣各界力量，協助政府辦理救助事

業，籌募救助經費，發揮救助功能，改善貧困民眾生活，依據社會救助法

第四十四條之一特設新竹縣社會救助金專戶（以下簡稱本專戶），並訂定

本要點。 

二、 本專戶以本府為主管機關，本府社會處為管理單位。 

三、 為管理、運用本專戶，本府應設置本專戶之管理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專戶經費之捐募事項。 

(二)本專戶經費之保管稽核事項。 

(三)本專戶經費之年度運用方針及計畫執行報告。 

(四)本專戶之管理及動支事項。 

(五)本專戶之預算、決算事項。 

(六)其他經委員提請審議之事項。 

四、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一人為

副主任委員，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遴聘(派)之： 

(一)本府代表一至三人。 

(二)捐款人代表二至四人。 

(三)轄內工商企業代表一至二人。 

(四)轄內重要機構或社團負責人二至三人。 

(五)宗教團體代表一至三人。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遴聘(派)之，其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五、 本委員會以每年開會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並擔任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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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六、 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正反意見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七、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長兼任；辦事人員若干人，由本

府主計處、財政處、社會處指派相關單位人員辦理之。 

八、 本專戶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中央補助款。 

(二)民間捐款。 

(三)本專戶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為留存本金，惟得就基金孳息部分運用之。 

九、 本專戶之支出範圍如下： 

(一)急難救助業務。  

(二)身心障礙業務。 

(三)災害救助業務。 

(四)捐款人指定專款專用之項目。 

(五)推動社會救助業務。 

(六)本委員會所通過之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業。 

(七)本委員會及辦理本專戶業務所需之行政費用。 

倘確有急迫需要項，管理單位得於簽奉首長同意後先行撥付，再提報本委

員會追認。 

前項第七款行政費用，依留存本金之孳息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者，

行政費用最高以百分之八為限；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其超過部分以百分

之四為限；逾一億元以上者，以百分之一為限。 

十、 本專戶應存入縣庫代理行庫，但應業務需要經本府財政處同意後，得存入

其他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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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專戶之會計年度，以政府會計年度為準。 

十二、 本專戶接受捐贈之收支情形，由本府至少每三個月於網際網路徵信公告

之。 

十三、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非由本府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由本專戶行政費項下支給。 

十四、 本專戶有關捐募事項，依公益勸募條例及相關法令辦理之。 

十五、 本府對協助辦理本縣社會救助事業有特殊貢獻人士或社團，得予以表

揚。 


